
广州体育学院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暂行规定

一、招生计划的编制

根据教育部下达的年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限额，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及社会需求，编制当年

招生总规模和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时可在原招生规模总数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分专业招生计划

数进行适调整。

二、编制印刷招生专业目录

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格式、内容编制招生专业目录，按规定时间上报省级招生管理部门。

指定一至两种应试外国语语种由考生选择，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为全国统考。

业务课考试科目一般按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各学科专业初试时考两门业务课，考试内容应

覆盖该课程本科教学大纲。

三、报名

按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报名日期报名，逾期不再办理。报名地点按各省市招办统一安排，考生

在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四、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月 1日前须取得国

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 9月 1日，下同）或 2

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以上考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五、考试

1.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日期由教育部公布。初试科目为四门：政治理论、外国语

和两门业务课。政治、外语科目满分各为 100分，两门业务课满分各为 150分。考试方式均为笔

试。

2.全国统一考试的政治理论、外语（英、日、俄）由教育部统一命题，业务课由我校自主命

题，考试科目的命题均应根据大学本科的教学大纲以及对硕士生入学的基本要求进行。

3.初试地点与报名点一致。

六、命题与评卷

命题：按《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命题工作的要求》组织命题。



评卷：按《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评卷工作的要求》组织评卷。评卷完毕后，由研究生招

生办将成绩通知考生本人。考生不得查阅试卷。

七、复试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考生复试基本要求制定本校复试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确定复试考生名单、

复试办法。组织各学科、专业有关老师参加的复试工作。

按《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组织复试。参加复试的同等学历考生必须加试所报

考专业的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

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内容、方式由学校确定。

复试期间，由研究生招生办组织考生进行体检，具体体检要求可结合招生专业情况确定。

八、思想政治品德审核

1.复试名单确定后，应向考生所在单位函调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全面审查其政

治情况。

2.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遵纪

守法等方面。

3.思想政治品德审核可采取“派人调查”或“函调”两种方式，政审表须由考生本人档案所

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加盖公章。

九、录取

根据“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教育

部当年录取工作的规定和要求，根据考生初试、复试成绩，并结合其大学阶段学习成绩和思想政

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单。

新生应按时报到。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由和有关证明，向招生单位请假，

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十、违纪处理

对在报考中违反有关规定、有舞弊行为的考生，将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规定

给予处理。

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循私舞弊，或者给招生工作造成损失的人员，由上级主管部

门或者学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